评标规则

我校《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合项目（教学资源服务工位及教学工位配套运维系统）采购》项目，采取最低投标价法，评标规则如下：

1.评审委员会将经评审后投标总价最低的合格投标人确定为拟中标人，该投标价为拟中标价，本项目拟中标人为1名。 

2.按报价从低到高的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。

3.若有报价最低且报价总价相同情形时，按供应商注册资金由高到低排序；若还是无法分出优先顺序时，按并列排序推荐，委托人在定标时按是否为战略供应商、合作期长短等因素自行确定中标人。

4.若有2家及以上供应商递交响应文件，经评审符合资格条件只有1家有效响应方且具有竞争性的，可推荐其为成交候选人。投标家数只有1家时，或转谈判经评审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为1家且不具备竞争性时，项目流标。

5.若到报价截止时间为止，递交响应性文件的供应商为2家或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仅为2家的，则转为公开单轮谈判采购。

公开单轮谈判规则：按上述1、2、3、4条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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